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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十年計畫 2.0說明會紀錄(嘉義市) 

 

時間：105年 9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地點：嘉義市政府 9樓大禮堂 

主持人：涂市長醒哲、蔡司長淑鳳               紀錄：林蕙卿 

出席者：出席單位及人員詳見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長照十年計畫 2.0簡報：略。 

參、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 

一、 涂市長醒哲 

1.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以下簡稱長照 2.0）是與民眾切身有關的政

策，也是蔡總統推出的政見之一。 

2. 長照 2.0 若太理想可能很難做到，預算可能也不夠。若要延後使用

長照，或減少長照，應從預防醫學的觀點，以健保法第 44 條包人

預算制的方式推行。 

3. 長照資源整備尚未到位，而民眾又以為長照 2.0 開始實施了，在醫

療與長照未切割清楚情形下，容易停留在醫院，佔用健保的資源。 

4. 建議長照的經費全部由中央負擔，地方縣市不要自籌款，否則會形

成越需要長照的縣市，越得不到服務。 

5. 本市很樂意試辦，有充沛的醫療資源，嘉義市可以提 2 案，但不是

2區，建議讓地方政府務實自行規劃，才會成功。 

6. 長照 2.0 須滾動式修正，所以請業者儘量建議，中央需更謙虛，收

集大家試辦的問題。 

二、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蔡淑鳳司長轉達林政委萬億，請縣政府

協助辦理事項 

1. 希望嘉義市成立市級之長期照顧推動委員會或推動小組，透過此機

制強化長照 2.0推動的功能，並能與中央對話。 

2. 請嘉義市盤點提供長期照顧需要者，涵括：老人失能、失智、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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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心障礙者等，並回報中央，利於中央掌握未來需要挹注在嘉

義市的經費。 

3. 長照需要人數逐漸增加，未來需要更多的服務量及服務單位，而目

前供給與未來需要的落差有多少，請提供未來需要佈建增加的量及

服務，以利瞭解嘉義市對未來長照服務之規劃。 

4. 請嘉義市盤點可增加的服務據點、設施、場地，若涉及學校部分，

有那些閒置空間可使用，或者其他如民政、農會、漁會等。公共閒

置空間分別為可立即使用或需要轉型的，且這些場地適合 A-B-C照

顧模式那一級，中央需挹注多少經費在嘉義市方能長出服務，希望

嘉義市能提供給中央，以利未來長照 2.0的推動。 

5. 有關長照人力部分，從照顧服務員、照顧管理專員（未來希望稱照

顧管理師）以及相關服務人力，在嘉義市培育在地人力，若不足可

徵求更多人力資源加入，如：外籍配偶可做部分工時，在地學生或

中高齡長者願意出來接受培訓，創造在地服務人力，亦可提升就業

機會。 

6. 嘉義市有多少服務單位具備潛力可轉型或擴大服務，如：原本提供

身心障礙者服務，該單位若有能力兼顧提供老人服務，可邀請這些

單位一起加入，創造多元化服務，滿足當地人民之需要。 

7. 有關現行中央訂定之法規，在嘉義市推動長照若造成部分執行困

難，需要中央協助，請提供資料給本人，由本人整合中央政府部分，

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易於推動長照 2.0。若是嘉義市自行規定，例如

報帳、法規鬆綁、行政體系阻礙等造成窒礙難行之處請先行改善，

以利整體提升中央和地方之量能，全力推動長照 2.0。 

8. 有關現行長照服務核銷行政程序繁瑣之問題，未來制度會簡化，一

改過去使用採購法的方式，減少經費延遲核撥服務提供業者所產生

營運周轉之問題。 

三、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李世強院長 

1. 368 個鄉鎮中，有可能屬於同一個生活圈，但分屬不同縣市，是否



 3 

也可以設立 A-B-C？ 

2. B+C的組合，可否有多個 A來協助？ 

3. A組織 B+C，是否 B、C都要靠行？B、C可否獨立？ 

4. C是具有地域特性，民眾是否一定得就近或可自行選擇？ 

四、 奇美醫院護理總監陳綉琴 

原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在台南說明場域是醫院/綜合醫院，但嘉

義場已修改為長期照顧服務單位才可申請，對於有意願之醫院如何鬆

綁規定，讓更多機構可參與長照 2.0？ 

五、 物理治療師公會 

1. 物理治療所是否可從事 B級的社區復健？若擴充可否補助經費？ 

2. C 級也包含保健服務，若由醫事人員提供服務，可否報備支援？另

外是否仍有處方箋的限制？ 

3. 物理治療所已為健保特約機構，可否也申請長照費用？ 

六、 中正大學社福所碩士生王筱筑 

1. 簡報第 47頁所述之不同照顧場域的照顧服務員薪資將不同，其考量

的理由為何？因為就照顧服務員的訓練而言，就算工作場域不同，

其所需要的照顧專業與技能是一樣的。 

2. 長照 2.0的照顧服務員仍是採目前的以時薪計算嗎？ 

七、 發言單未具名 

1. 失智者在長照 1.0的補助：長照 2.0將「失智症」照顧服務納入，

然而在長照 1.0時，已提到依 ADL、IADL及評估失智程度之 CDR量

表，且已有失智症日照中心之建置，好奇長照 1.0有無對失智症者

之補助核定標準及內容。 

2. 補助評估指標：長照 1.0以 ADL、IADL、CDR失能失智程度為核定依

據，然而實務來看，失能失智程度與實際照顧需求有所落差。好奇

長照 2.0.將採行何種指標評估與核定補助？  

八、 中正大學心理系教授姜定宇 

1. 長照 2.0似乎並未照顧到高齡者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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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居家服務督導能將心理健康相關科系納入其資格條件。 

九、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副研究員張麗珍 

1. 失能需求的評估（委由地方政府執行）及社區資源盤點尚未有具體

資料提供之前，試辦計畫的執行是否由建立在不精確的資訊下所做

的服務?是否應先有基礎的評估資料再進一步做各區服務的規劃? 

2. 有關發掘需求、發掘區域所缺乏的資源、人員增列的項目（照顧服

務員）、服務專業團隊的組合等。請問政府何時做需求調查？ 

3. 服務提供者若可以選擇個案，是否會造成人球？ 

十、 中正大學法律系碩士生莊清誠 

行政院今（11）日將審查長照服務法修正案，指定財源將明列新

增遺贈稅、菸稅、菸捐；其中遺贈稅採累進課稅 3級制，惟上述稅目

皆屬機會稅，稅收的穩定性遠不及長照保險法的保費收入之穩定，請

問日後是否仍會推動長照保險？ 

十一、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主任林月娥 

1. 鄉村地區及偏遠地區之交通、時間成本是否會納入補助機制之差異

考量？ 

2. 長照 2.0將 49歲以下身障者納入服務對象，但在服務面的思考，似

乎仍缺乏對身障服務思考。 

3. B-C模式之試辦，是否由 B負擔 A的任務角色？ 

4. 在沒有明確的給付標準下，如何自行發展整合模式？何時能提供中

央之補助標準？ 

十二、 發言單未具名 

1. 簡報第 51頁有針對專業人員的課程要求，兼職人員是否也要依此要

求？ 

2. 長照服務可由民眾自行選擇嗎？其時機點為何？ 

十三、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特助林茂安 

1. 為何大多數人寧可聘僱外籍看護的原因：(1)補助時數太少。(2)雖

增加受益人數，但實質幫助仍不足。建議重度失能者的補助時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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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 照顧服務員分級有其必要性（C級據點增加照顧服務員）。 

3. 嘉義市的特性，如市長所言，不宜分區，應尊重嘉義市的特色，因

地制宜。 

4. 嘉義縣市的社工、社福人才培育的學校（中正、南華、大同及稻江

等學校），其社工相關科系畢業生任居家服務督導的認定資格應開

放。 

5. A整合 B、C之權利義務，係由公訂或業者自行規範？ 

十四、 嘉義市副市長侯崇文 

10月的地方試辦，是否要雲嘉嘉共同提？ 

十五、 保康長照中心代表 

托育補助有戶籍限制，長照 2.0的補助是否可取消此規定？ 

十六、 金蓮園郭瓊文小姐 

1. A-B-C可否將國中供餐納入？如此學生可以有志工時數。 

2. 在山線、海線無服務點，是否由政府自立點先行運作，再協助改為

租借由地區私人單位接收（因硬體經費不易籌得），方可落實由地

方自行服務運作。 

3. 醫院 AN（照顧服務員） 1對 1，是否協助改成北部 1房 3住民 1 照

顧服務員，3 住民可以共同分擔費用，照顧服務員的人力才會回流

至機構、社區、居家，照顧服務員也有休息的機會。 

十七、 奇美醫院高專彭巧珍 

1. 有什麼機制促使 A、B、C 都朝健康促進（預防失能）去做，才能控

制民眾用量，並控制總服務量。 

2. 民眾選擇的空間何在？流程中評估專員評估個案需求後，是由照顧

管理專員轉介給 A，指派 B 或 C？還是照顧管理專員提供距離個案

最近的 A/B/C讓個案選？ 

3. 專業人員訓練何時納入成為服務提供條件？ 

十八、 奇美醫院院長室周偉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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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復健是醫療，受醫療法規範，簡報第 50頁，醫師在長照 2.0並未被

納入，進行沒有醫師處方的復健（居家及社區），是否已違反其他

法令規定。 

2. 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在長照法中「似乎」是被排除可以參與設立相關

機關的對象，如何參與長照 2.0的 A級旗鑑？ 

3. 10月即將試辦，計畫案的內容及方向仍不清楚，來得及參與嗎？ 

十九、 慈恩居家護理所主任劉曉莤（未發言，以書面發言單提問） 

全國有 22 萬 COPD 個案及各種需心肺功能改善者及居家呼吸治

療個案，有需要呼吸治療師的專業協助，請將呼吸治療師納入長期

居家服務的成員。 

肆、 業務單位綜合回應： 

一、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司長蔡淑鳳 

(一) 各縣市仍由照管中心進行評估及核定，同時監測轄區內的資源。 

(二) 長照 2.0 仍保有單項服務，只是資源投入及受益人口增加，並

進一步整合各式服務。 

(三) A-B-C可獨立存在，彼此合作，也可以整合在一起。 

(四) 醫事機構若欲做 A-B-C，仍用其原設置標準，現在就可以開始思

考如何投入。 

(五) 未來醫事人員從事社區長照服務之報備規定，原則朝更放寬的

方向研議。 

(六) 目前由健保支付的服務，長照 2.0 不會支付，未來的服務項目

會清楚的規定。另外，預防保健的經費是由國健署負擔，出院準

備則屬於健保。 

(七) 失智症照顧今年會開始試辦，評估工具及需要的服務目前仍在

發展中。 

(八) 心理健康等社區方案都歡迎參與。 

(九) 長照 2.0 的財源是指定稅，以需要優先順序分配經費；保險也

是大家費用，因總人口只有 2~4％的人有長照需求，而需要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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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對於年輕人、中產階級可能不合理。最後，因現行資源發

展未成熟俟後再談財務的永續。 

(十) 民眾當被核定長照服務時，也會被告知附近的服務資源，讓其

自行選擇 A-B-C或其他，但我們會鼓勵資源多元的開發。 

(十一) 長照 2.0 的 177 億元有三分之二用來維持長照 1.0 及受益人

口之擴大，另外的三分之一是用於服務創新，如 A-B-C。 

(十二) 跨區域的服務提供，可於地方政府的試辦計畫提出，選定一

地方政府為溝通平台。 

(十三) 個案可選擇服務提供者，但服務提供者不可逆選擇。未來會

依個案之長照需要等級有不同的支付。 

(十四) 學校可以與 B、C 合作，結合社區資源提供長照服務。 

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陳副署長素春 

(一) 奇美醫院代表所提的問題請見簡報第 40 頁。A-B-C 試辦以地方

政府資源盤點為主，但期待 A 級是由有經驗，且提供多元服務

的，能紮根於社區的單位擔任。 

(二) 心理健康服務再納入將全盤思考。 

(三) A-B-C 的補助標準，將俟 22 縣市說明會辦完後，再請各縣市依

其需要於試辦計畫提出。 

(四) B-C的照顧計畫是由照管中心或其他 A級來擬訂，再思考。 

(五) 長照 2.0已將 49歲以下之身心障礙包含其中。 

(六) 開放科系的部分，會配合長照 2.0 檢討；對於長照服務人員的

認證將規範於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相關子法規。 

(七) 長照 1.0已處理跨區域補助，由戶籍所在地給予補助。 

(八) 已有 11 萬人接受過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係從 92 年開始，當

時大多是中、高齡為主，目前主要是努力讓新住民、年輕世代、

二度就業者投入這項工作。 

伍、 結論（涂市長醒哲） 

一、 建議中央多聽各界意見，滾動式修正長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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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或民眾則多提供建議給中央，讓長照 2.0能順利推行。 

陸、 散會(下午 5時 10分)。 


